舞钢市审计局行政职权目录汇总表

	部门:      

	序号
	类别
	职权名称及数量
	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依据

	一
	行政许可
	项数：共  0 项
	

	1
	
	
	

	二
	行政处罚
	项数：共 2  项
	

	1
	
	对拒绝、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资料，或者提供资料不真实、不完整，或者拒绝、阻碍检查行为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571号)第四十七条

	2
	
	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571号)第四十九条

	三
	行政强制
	项数：共 3  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

	1
	
	封存被审计单位有关资料、违规资产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

	2
	
	通知暂停拨付有关款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三款

	3
	
	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行为采取处理措施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四十九条

	四
	行政征收
	项数：共  0 项
	

	
	
	
	

	五
	行政给付
	项数：共 0  项
	

	
	
	
	

	六
	行政检查
	项数：共  16 项
	

	1
	
	财政预算执行、决算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监督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第二款

	2
	
	事业组织财务收支审计监督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

	3
	
	国有企业、国有控股企业审计监督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

	4
	
	国有金融机构、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审计监督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

	5
	
	政府投资建设项目、重大公共工程项目审计监督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三条

	6
	
	国有资源、国有资产审计监督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

	7
	
	社会公共资金审计监督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

	8
	
	外资运用审计监督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五条

	9
	
	贯彻落实国家重大经济社会政策措施情况审计监督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六条

	10
	
	经济责任审计监督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五十八条

	11
	
	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监督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五十八条

	12
	
	专项审计监督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八条

	13
	
	专项审计调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九条

	14
	
	信息系统审计监督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三十六条

	15
	
	《审计法》以外的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计监督的事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七条

	16
	
	社会审计机构的审计报告核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三十三条

	七
	行政确认
	项数：共  0 项
	

	1
	
	
	

	八
	行政奖励
	项数：共 0  项
	

	1
	
	
	

	九
	其他职权
	项数：共 0  项
	

	1
	
	
	

	
	合计
	
	


说明：各部门按照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、行政征收、行政给付、行政检查、行政确认、行政奖励、其他职权9个类别，按顺序分类汇总。


